关于印发《长春市三孩育儿补贴

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开发区）卫生健康局、财政局，开发区社会发展局、财政局：
现将《长春市三孩育儿补贴实施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长春市财政局
2023年10月25日
长春市三孩育儿补贴实施方案（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发〔2021〕30号)和中共吉林省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吉发〔2021〕34号）精神，积极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发放人员条件和补贴标准
（一）基本条件。
夫妻双方均为长春市户籍（含夫妻一方为长春市户籍，另一方为现役军人，或夫妻双方均为现役军人），合法生育三孩并落户本市的家庭，并已按要求办理生育登记。

（二）子女数量计算原则。

按夫妻共同生育的子女数计算。双（多）胞胎按子女个数计算,以下均不计入子女数:
1.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的子女;

2.合法收养的子女;

3.本省居民与外国人或者港澳台居民结婚，外国人或者港澳台居民一方结婚前已有的子女以及内地居民与外国人或者港澳台居民结婚后生育的不在内地定居的子女。

（三）计发时间。

三孩育儿补贴从《实施方案》文件印发之日起实施。

1.合法生育多胞胎，按超过个数领取三孩标准补助；
2.户籍从市外迁入本市的，自第三个子女户籍迁入本市当年起计发；户籍在育儿补贴发放前迁出本市的，停止发放育儿补贴。

（四）补贴标准。

夫妻合法生育三孩及以上家庭每孩将一次性补贴1万元。

二、申请方式及资格确认

（一）申报地。

三孩育儿补贴按照居民自主申请的原则实施。符合条件的家庭，向夫妻任一方户籍所在地村（社区）提出申请，夫妻双方填写申请表一式二份，离婚、丧偶的由抚养该子女一方申请;夫妻双方死亡的由该子女监护人申请。

（二）申报资料。

1.夫妻双方身份证（丧偶的需提供配偶的死亡证明）；

2.夫妻双方及子女户口簿;

3.结婚证（申请时夫妻已离婚的，需提供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

4.三孩的出生医学证明；

5.三孩的生育服务证。

以上资料均需在审核时查看原件，并提供复印件一份。

（三）申报时间。

符合条件的申请对象，应在子女出生后6个月内，向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区)申报。

（四）资格审核。

村（社区）对申请表和申报材料进行初审，乡镇（街道）复核，并由村（社区）或乡镇（街道）将申请人相关信息录入全员人口信息平台，县（市、区、开发区）卫生健康局，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审核确认后及时将结果告知申请对象。

三、补贴发放

（一）补贴来源。

三孩育儿补贴所需资金由市、区（开发区）财政各承担50%。榆树市、德惠市、农安县、公主岭市财政承担100%。
（二）补贴发放。

采用一次性发放的方式进行。各县（市、区、开发区）在每年1月15日前完成上一年度三孩资格确认工作，6月30日前将上一年度三孩育儿补贴发放到个人银行账户。市卫生健康委及时向市财政局申请市级配套资金。

四、工作要求

各县（市、区、开发区）卫生健康局、财政局，各开发区社会发展局、财政局，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严把政策口径，做好宣传发动，积极筹措资金，确保三孩育儿补贴足额按时发放到位。要强化对专项资金的监管，确保专款专用，对申报对象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补贴资金的、工作人员失职渎职造成补贴资金损失的，将依法依规追究其相应责任。

附件1：长春市三孩育儿补贴申请表
附件2：长春市三孩育儿补贴发放对象花名册
附件1

长春市三孩育儿补贴申请表

	申  请  人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电    话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_____县（市、区、开发区）_______乡（镇）街_______村（社区）__________ 

	
	婚姻状况
	双方：初婚□男初婚女再婚□女初婚男再婚□双方再婚□丧偶□离异□复婚□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配偶   信息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
	

	
	户籍所在地
	_____县（市、区、开发区）_______乡（镇）街_______村（社区）_______

	夫妻共同生育第三子女信息
	姓    名
	
	性别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号
	

	
	出生医学

证明编号
	
	生育服务证
编  号
	

	
	办理出生

落户时间
	       年   月   日
	户籍迁入

时    间
	           年   月   日

	
	户籍所在地
	_____县（市、区、开发区）_______乡（镇）街_______村（社区）___________

	共同生育子女信息
	孩  次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个人承诺：本人填报情况属实，如有不实，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村（社区）初审意见：    

                          (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复核意见：    

                          (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                    年   月  日

	县（市、区、开发区）卫健局审核意见：

（盖章）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负责人：                      年  月  日

	备注：

	说明：1.本申请表一式二份，分别交由村（社区），乡（镇）街道存档，并向县（市、区、开发区）卫健局上报《长春市三孩育儿补贴发放对象花名册》存档。                                                                                                

      2.婚姻变动及子女归属情况以有子女抚养权的申请人为主要填报信息，特殊情况备注说明。                                                                                                     


附件2：

长春市三孩育儿补贴发放对象花名册

	序号
	申请人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配　偶

姓　名
	身份证号
	孩  子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补贴

起始

时间
	应发金额（元）

	
	
	
	
	
	
	
	
	
	
	
	
	

	
	
	
	
	
	
	
	
	
	
	
	
	

	
	
	
	
	
	
	
	
	
	
	
	
	

	
	
	
	
	
	
	
	
	
	
	
	
	

	
	
	
	
	
	
	
	
	
	
	
	
	

	
	
	
	
	
	
	
	
	
	
	
	
	

	
	
	
	
	
	
	
	
	
	
	
	
	

	
	
	
	
	
	
	
	
	
	
	
	
	

	
	
	
	
	
	
	
	
	
	
	
	
	


填表单位：


